甘肃省建设工程造价造价管理总站文件
甘建造价字(2009)019号

关于换发《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标准证书》的通知
各市、州建设工程造价（定额）管理站、各有关施工单位 :
根据《甘肃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执法机关执法依据的公告（第1号）》（甘政发[2006]33号）关于“建设工程费用标准的核定”的规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的通知》（甘建价[2009]358号）及《甘肃省建筑安装工程规费计取管理规定》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开展《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标准证书》的换证工作,现将具体事项安排如下:
一、换证范围:凡领取了《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标准证书》或近期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建筑、安装、市政、仿古、园林、装饰装修等建筑业企业均参加换证。
二、换证企业须提交以下资料:
1、《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标准证书》正本及全部副本（新申办企业不要求）；

　　2、《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标准证书申请表》一式二份，此表采取网上下载、申报和纸质文字资料审查、核对同步进行；

3、通过2007年验证的企业，报2008年度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表和报统计部门的统计报表（审计过的），其他企业报成立次年至2008年度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表和报统计部门的统计报表（审计过的）；
4、2008年度缴纳规费的有效票据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贴于申请表缴纳规费票据复印栏内，带原件核验后退回）；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6、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7、工程造价专业人员的职称、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原件验证后退回)。
8、外省进甘的施工企业除提交以上材料以外，还应提交如下材料：

（1）拟建工程的工程投资额；

（2）拟建工程的工期；

（3）拟建工程人工工资总额。
三、换证工作以《甘肃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甘建价[2009]358号）及《甘肃省建筑安装工程规费计取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对建筑业企业的规费标准进行综合性核定,实行动态管理。
四、换证工作从2009年10月9日开始至11月15日结束。

不按规定时间参加换证的（除2009年11月后新批准建筑业企业或2009年11月后外省入甘企业外），换证结束后将未取得《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标准证书》的企业和未参加换证的企业在甘肃工程造价信息网和甘肃工程建设信息网上予以公告。
五、《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标准证书》中核定的费用标准是签订施工承发包合同价、工程价款调整、工程价款支付、索赔与现场签证、竣工结算编制与审核以及调解工程造价纠纷，办理工程造价鉴定的依据。未取得《甘肃省建设工程费用标准证书》和不参加换证的建筑业企业,不得在上述计价活动中和工程结算中计取相关费用。
                               二○○九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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